
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广发银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称“长城公司”）达成
的债权转让合同，广发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打包转让给了长城公司。 广发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中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
及相关权益已转让的事实。
长城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长城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20年 11月 1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单位：折算人民币元）。 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应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发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公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广发银行或长城公司联系。
广发银行联系方式：地址：上海市银城路 88号 28楼
联系人：范先生 电话：021-63901762 传真：021-63901929
长城资产公司联系方式：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333号 11层
联系人：肖先生 电话：021-68869516 传真：021-6886951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额(元） 担保人名称

1
润东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2017）沪银人中长
贷字第 GS2532号 398,989,015.83

杨鹏、上海宝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常州上瑞凯迪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2
上海和润实业有限
公司

(2020)沪银授合字
第 GS0002号 164,480,122.91

上海磐润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临泰投资有限公司、周挺、付超、
张勇、夏燕君、周峰、贺璐玮、虞松娟、张松祥、虞赛雅、刘裕国、
杜海维、虞利锋、张峰、陈波、刘潜艇、刘佳丽、倪飞海、虞松波、
周刚烈、和润集团有限公司

3
上海中海粮油有限
公司

(2020)沪银授合字
第 GS0003号 88,967,737.50

和润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润华投资有限公司、虞松波、上海临泰
投资有限公司、周江英

4
上海浦歌电子有限
公司

（2018） 沪 银 授 合 字 第
GS0052 号、（2018）沪银授合
字第 GS0052号-展 1

63,000,000.00
顾新惠、李晟、熊碧辉、蔡亦斐、上海刻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优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优思伟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启东优思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精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
上海玉垒环境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2018） 沪银综授总字第
XQ0179号、（2018）沪银额贷
字第 XQ0179号

5,598,432.91 冯坤范、张久蔚、冯琪晋

6
上海国际机电五金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沪）2012银额贷字第 175号 99,271,501.20 张月生、杨德凤、张雅玲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上海鄂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 《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编号：ZX -DB -2020-0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将其对如下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鄂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上海鄂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等当事人。

上海鄂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下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如下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等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上海鄂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付款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鄂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2009弄 88号 901室-2 联系电话： 1370175958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鄂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11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上海鄂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名称 担保合同及其他合同编号 原贷款行

1 姜惠娟、黄腾莹 银个贷字第
731201811022049828号 姜惠娟 银综字/第 731201811022045449 号、银

抵字/第 ZGE73120120180211383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分公司与赵燕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
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赵燕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赵燕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赵燕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市 分 公 司

赵燕芸
2020年 11月 11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0年 10月 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以上公告清单的所列债权数额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与赵燕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保证人 抵押物 账面本

金余额
账面
利息

本息合
计

1

上海泰
宸汽车
销售服
务有限
公司

上海泰
宸汽车
销售服
务有限
公 司 、
郁 志
豪 、 张
宁

泰宸汽车名下
位于上海市闵
行 区 春 申 路
2439号工业房
产， 涉及建筑
面 积 4028.27
平方米。

16,975,
395.30

3,13
9,93
4.14

20,11
5,329.
44

合 计 16,975,
395.30

3,13
9,93
4.14

20,11
5,329.
44

我分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支行收购的凯翔集团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
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上述债权的债权本金金额为 16,473,711.52元，利息、罚息和复利为 3,429,345.36元（暂计至判决生效
确定的履行之日 2013年 7月 25日）,迟延履行期利息为 2,225,554.31元。 上述本金利息等数据为我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以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和保证担保：由凯翔集团元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的 7套商业房产 （共计建筑面积 1656.91平方米）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担保本金金额
2100万元；由浙江宏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本金金额 1000万元（实际已履行保证义务 11,798,869.1元）；

由陈建明、席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止。 如有购买意向请在上述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 0571—87836713 传真：0571-8783673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汪先生 0571-87836736 联系地址：杭州市开元路 19-1,19-2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 11月 1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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